附件1
2026年度师市科技创新人才项目
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师市科技创新人才项目”下设“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青年科技骨干人才”。鼓励申报人员围绕银发经济、生态环境、盐碱地改良等领域开展研究。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未满55周岁（1971年3月13日以后出生）。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在某一领域取得较高水平创新成果，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具有主持承担兵团、师市科技项目的经验；表现出较强的科技领军才能、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能力。
实施期限为1—2年，项目申请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主要用于领军人才及其团队成员围绕主攻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进修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活动，不得用于与领军人才成长及其团队建设无关的开支。
（二）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是依托单位在岗在职人员，未满60周岁（1966年3月13日以后出生）。核心成员未满50周岁（1976年3月13日以后出生），其他成员未满45周岁（1981年3月13日以后出生）。团队研究方向应符合师市重点行业发展需求，同时符合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其他基本条件。团队创新业绩突出，研发水平居行业或领域前列，有明确的研发目标和发展规划，并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优先支持承担过兵团、师市科研项目的团队，团队结构稳定、合理，核心成员在8人以上，45周岁以下成员不少于50%，可跨单位协作，专业背景应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以企业牵头申报的创新团队项目，团队负责人应在企业担任研发核心工作，且工作业绩突出、业内影响大。
实施期限为1—2年，项目申请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用于团队建设和本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
（三）青年科技骨干人才。由青年人才组建攻坚团队，团队负责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有承担兵团、师市科研项目的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在某一领域取得较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表现出较强的科技领军人才潜能和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能力。项目负责人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91年3月13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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